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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与秩序:
论«天主实义»中利玛窦对佛教轮回说的辩排

∗

韩　霞∗∗

【摘要】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从两个角度对佛教轮回说进行了辩

排:其一,佛教轮回说无益于惩恶扬善与维护伦理秩序;其二,佛教轮回

说导致了物类秩序的混乱.前者是利玛窦以灵魂轮回得以实现为逻辑

起点推出的结论,后者是利玛窦以亚里士多德灵魂观为理论依据所表

达的观点.本文认为,以“业报”为核心的佛教轮回说所要解决的是人

的生存问题,由于利玛窦对佛教轮回说之于生存意义的理解偏差,导致

第一个角度的辩排对中士来说效果不佳;而亚里士多德灵魂观所阐明

的是灵魂分类基础上的物类秩序问题,由于佛教轮回说坚持“业报”基
础上的众生平等的观念,体现不出不可混淆的物类等级秩序,因此在中

士看来,利玛窦第二个角度的辩排有力.然而,利玛窦辩排佛教轮回

说,其意在阐发天主教灵魂观.分析«天主实义»中利玛窦的天主教灵

魂观可以发现,它关涉了生存和秩序问题,在兼顾惩恶扬善与伦理需求

的同时,提供了一套别于儒家的物类秩序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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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排佛教进而阐发天主教教义是利玛窦(MatteoRicci,１５５２—１６１０)在«天

主实义»中的宣教手法之一. 利玛窦在华宣教被认为采取了“驱佛补儒”①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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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起意于谢文郁教授于２０１７年上学期开设的«天主实义»读书班及课堂师生间的讨论,得益于

谢文郁教授及陈坚教授的指导和修改,特此说明并致谢.
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２０１６级博士研究生.

MatteoRicci利玛窦,NicolasTrigault尼金阁,«利玛窦中国札记»[RicciChinaNotes],何高济等

译(北京[Beijing]:中国书局[ZhongHuaBookCompany],２００５),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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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易佛”①的策略. 其无论是“补儒”还是“合儒”,辩排佛教却是共识. 单就利玛

窦对佛教轮回说的辩排来看,学界尚欠深入探讨. 此即在这一情况下,从文本出

发,围绕生存和秩序这对核心问题,展现利玛窦对佛教轮回说的辩排,呈现这一

辩排中不同文化间的思想交锋. 以此评论儒家文化背景下,利玛窦辩排佛教轮

回说阐发天主教教义的果效及意义.

一、核心问题:生存和秩序

利玛窦辩排佛教进而阐发天主教教义时,面向的对象是中士,即浸润在儒家

思想中且处在朝堂之上的那个群体. 这个群体日思夜想的是在追求至善过程中

的“修齐治平”. 这一追求从先秦诸子百家起就有端倪. 孔子所说的“回之为

人”,“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②,即展现了对至善的追求和把握. «大学»
更是将儒家的这一诉求展现得淋漓尽致,并开出“诚其意勿自欺”的求善之道.
及至宋明理学陆王心学的“格物致知”和“致良知”,无不是在这一思路中展开.
儒家之所以对这一问题倾注千年心血,即使朝堂更替也割裂不断其脉络,就在于

它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存问题和社会秩序问题,而这是历朝历代必须要面对和维

系的问题,更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所在. 及至利玛窦携天主教来华,同样必须对人

的生存问题和社会秩序问题作出回应,否则,利玛窦所宣扬的天主教思想对于儒

家来说无甚价值.
人的生存问题体现在接受现实生存状况的前提下,过一种向善的生活. 接

受现实生存状况,则要求解释人不同生存处境的问题;过一种向善的生活,则必

须要开出一套善的生存理念和规范,以使人在生存过程中的每个判断和选择都

有善念的支撑. 利玛窦来华之时,人们向善的生存理念和规范很大程度上是儒

家和佛教给予的. 儒家对至善的追求,即在为人向善的生存提供一套不断更新

的判断和选择标准;而佛教的“苦空”思想、业报轮回、因果报应等教义,同样深深

扎根于人的生存观念之中,推动着人们向善的生活. 如«天主实义»中,中士很自

然地提及三世善恶报应观念,而这正是佛教带来的思想.③

①

②

③

JeanCharbonnier沙百里,‹利玛窦“合儒易佛”路线及其对中西天主教的影响›[MatteoRiccìs
ChoiceoftheConfucianWay:ItsImpactonCatholicisminChinaandintheWest],黄凰 HuangHuang
译,«天主教研究论辑»(第７辑) [JournalofCatholicStudies(７)],赵建敏ZhaoJianmin编(北京[Beijing]:
宗教文化出版社[ReligiousCulturePress],２０１０),２８９.

«礼记􀅰中庸».
参见 MatteoRicci利玛窦,«天主实义今注»[CatechismusSinicus],ThierryMeynard梅谦立注,

谭杰TanJie校勘(北京[Beijing]:商务印书馆[TheCommercialPress],２０１４),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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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秩序是儒家关注的另一个问题,人的生存也在秩序中展开. 儒家的社

会秩序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秩序和人与万物之间的物类秩序. 当孔子面对礼

崩乐坏的局面时,已经开始思考秩序问题了,并提出“仁、义、礼”来重塑人与人之

间的伦理秩序. 孟子则通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

信”来“教以人伦”.① 配合“仁、义、礼、智、信”的五常观念,儒家思想的伦常秩序

自此确立. 因此,对伦常(伦理)秩序的维护转而成为儒家关注的重点. 物类秩

序方面,孟子早有“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②的阐发,张载则在此基础上提出

“民胞物与”的思想,王阳明更是明确论及“大人之能以天下万物为一体也,非意

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以万物为一也”③. 表面上看,儒家的物类秩序是一种

“人与万物为一”的平等秩序,实则不然,无论是孟子、张载还是王阳明,其物类秩

序观念都是在人为万物之中心,人尊于万物之基础上推展开来的,其意在通过

“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强恕而行”.④

作为外来异质文化的佛教之所以能被儒家接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关注

人的生存问题,并逐渐改造自身以维护和改进儒家倡导的伦理秩序,由此才出现

“儒释二家,同而复异,异而复同. 􀆺􀆺惟真儒方能知佛,亦惟学佛始能知儒”⑤

的局面. 利玛窦在辩排佛教时,实际上感受到了儒家对这两个问题的关注,并以

此展开对佛教轮回说的辩排,却由于对佛教轮回说的认识不清,导致其辩排有失

偏颇.

二、生存:利玛窦第一个角度的辩排

利玛窦辩排佛教轮回说从两个角度展开. 第一个角度由三个理由构成:其

一,如果人的灵魂可以轮回到他人或动物身上,那么轮回后的灵魂应该有前世的

记忆,否则不能体现佛教轮回说惩恶扬善的作用. 其二,只有兽行没有人德的

人,他的灵魂在轮回后变为禽兽不是对此人的惩罚,而是顺应其兽行的奖励. 其

三,如果人的灵魂可以轮回,家中的牛马家禽很有可能是已逝的君亲、父母等,驱
使它们会紊乱人伦,不驱使它们会荒废畜养和农事;仙逝的父母祖辈们也有可能

①

②

③

④

⑤

«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尽心上».
«大问学».
«孟子􀅰尽心上».
«大正藏»[CBETA],２３册,５３上. 标点为论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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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回为自己将娶的女子或者家中的奴仆,这极大地紊乱了人伦秩序.①

基于以上理由,利玛窦认为,佛教轮回说不可能成立. 因为它既起不到惩恶

扬善的作用,也不能维护儒家伦理秩序. 但问题在于,利玛窦的这一结论,首先

是站在灵魂轮回而非业报轮回的基础上得出的,不符合佛教轮回说的原貌;再

者,利玛窦没有意识到佛教轮回说在解释人的生存处境、引导人的生存行为上的

意义,由此也看不到佛教轮回说起到的惩恶扬善、维护伦理秩序的作用.
首先,佛教轮回说讨论的是业报轮回而非灵魂轮回. 在它发展的几个重要

阶段始终没有承认灵魂的存在. 佛教初创时,对于从婆罗门教那里吸收来的轮

回观念,释迦牟尼肯定“业”的存在,但否认在轮回中有不变的主体. “佛教即主

无我,故无实物轮回.”②到部派佛教时期,如何处理“轮回主体”问题,成为各部

派必须面对的难题. 最早对此作出回应的是犊子部. 根据«异部宗轮论»,犊子

部引入“补特伽罗”作为轮回中业报的承载者和解脱者. “其犊子部本宗同义:谓
补特伽罗非即蕴非离蕴,依蕴处界假施设名. 诸行有暂住,亦有刹那灭. 诸法若

离补特伽罗,无从前世转至后世,依补特伽罗可说有移转.”③即是说,“补特伽

罗”既不是实有也不是没有,而是为了实现业报轮回假立施设的方便之说. 继犊

子部之后,经量部提出“中阴”说,大众部提出“根本识”说等,这无疑是“解决在无

我说前提下安立业报轮回的主体问题,以别于外道的灵魂、实我说”④. 及至中

国南北朝时期,轰动朝野的“形尽神灭与否”的论辩也是这一问题的延续. 但在

论辩中对“神是什么?”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 论辩中对“神”的理解归纳起来

约有四种:一是精微之气;二是灵魂鬼神;三是感觉与思维;四是超验的存在.⑤

再者,“形尽神灭与否”的论辩是佛教“三世业报”存在与否的延伸,辩护者极力维

护“神”的存在,根本上是为了维护佛教的业报轮回观. 因此,即使中国佛教认同

①

②

③

④

⑤

利玛窦陈列的六条辩排中,以上三条依次是第一、五、六条. 参见利玛窦,«天 主 实 义 今 注»,

１４６Ｇ１５０.
汤用彤TangYongtong,«印度哲学史略»[ABriefHistoryofIndianPhilosophy] (北京[Beijing]:

中华书局[ZhongHuaBookCompany],２０１６),３３.
高永宵GaoYongxiao,«异部宗轮论»[AnotherRoundofCases] (北京[Beijing]:中国书店[China

BookstorePress],２００６),６９.
陈林ChenLin,‹从“无我轮回”说到“神不灭”论———印度佛教业报轮回说与中国六朝时期佛教

因果报应论的问题意识›[From “NoSubjectinTransmigration ”to “SpiritNoDeath”—TheProblem
ConsciousnessofIndianBuddhistTransmigrationandTheProblemConsciousnessofChineseBuddhist
RetributionForSinDuringTheSixDynasties ],«学海»[AcademiaBimestrie],２００４年第１２期 [２００３,

Issue１２],７６.
参见刘立夫LiuLifu,«弘道与明教———‹弘明集›研究»[HongdaoandMingjiao———TheResearch

ofHongMongJi](北京[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ChinaSocialSciencesPress],２００４),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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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报轮回中有“神”的存在,也不能将佛教轮回说简单地理解为“灵魂轮回”,而
忽视轮回过程中“业报”的决定性作用.

其次,佛教轮回说所要解释和解决的是人的生存问题,而非灵魂问题. 业报

轮回中,人们受自己善恶行为形成的业力的推动在六道(地狱、饿鬼、畜生、阿修

罗、人、天)中轮回,业报必然不爽. “六趣往来,果也. 心行美恶,因也. 若观因

知果,见果知因. 如曰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①

一个人今生的生存处境,由前世的行为决定,而今生的行为又会决定下一世的生

存处境. 因此,想要来世生存得好,今生就要行善积德,以获得来世的善报,否则

就会轮回到“三恶道”(地狱、饿鬼、畜生)中受苦受难. 虽然“三善道”(阿修罗、
人、天)能使轮回者享受人天福报,但在佛教看来,也是绝对苦境之上的相对福

报. 因此,轮回中的众生始终受到业报的牵制而生存在“苦”里,只有竭力修行获

得解脱的人,才能不受业报所累,摆脱“苦”的生存状态.
佛教轮回说不仅解释了人的生存处境问题,还为人向善的生活提供了一套

理论支持. 众所周知,儒家生存的重心在现世今生,其“积善余庆、积恶余殃”的

报应观念不能解释“报施多爽”“祸福悬殊”的现实问题. 佛教的业报轮回说则弥

补了儒家的不足. 特别是慧远(３３４—４１６)所阐发的“三报论”,引入佛教“业报”
和“三世”的轮回思想,在理论上彻底解决了儒家的报应缺陷问题. 慧远的“三世

业报”说使人意识到,目前的生存状况由前世的善恶行为所导致,即使今生始终

去恶行善,也有可能因为前世的恶业而命途多舛,如果因为命途多舛而作恶多

端,受恶业的影响,那此人今生后世就只能生存在恶报的苦难中了,唯一的解决

方法就是,安于现实的生存状况,积极地去恶行善. 而无论安于现状,还是去恶

行善,都有利于维护儒家倡导的伦理秩序.
根据以上分析,佛教轮回说的核心是“业报”,而非灵魂,其所要解释和解决

的是人的“业报”基础上的生存问题. 利玛窦将佛教轮回说等同于灵魂轮回,说

明他没有体会到佛教轮回说所真正讨论的问题,看不到业报轮回下人的行为对

其生存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由此也就认识不到佛教轮回说在解释人的生存处

境,引导人的生存行为上的意义,更不可能得出佛教轮回说起到惩恶扬善、维护

伦理秩序的作用的结论. 儒家接受佛教,将佛教作为教化百姓的工具之一,也是

在这层意义上成立的. 所以«天主实义»中,中士表示“虽然,壤虽褊,人虽丑,苟

所言之合理,从之无伤”. 而利玛窦对此毫无感受. 因此,对中士来说,利玛窦辩

排佛教轮回说的第一个角度是值得商榷的. 且在«天主实义»的后续讨论中,中

① «大藏经»[CBETA],１９册,５９０上. 标点为论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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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关切天堂、地狱问题,及拜佛像、念佛经以去人之邪妄,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此

有关.

三、秩序:利玛窦第二个角度的辩排

利玛窦辩排佛教轮回说的第二个角度也由三个理由构成. 这三个理由分别

是:其一,人与禽兽有属于自己本类的灵魂,如果现在人的灵魂可以轮回到禽兽

身上,那么现在禽兽的灵魂和以前禽兽的灵魂不同,而实际情况是,两者并没有

不同,因此灵魂不能轮回. 其二,灵魂分为三类,即低等的生魂、中等的觉魂和高

等的灵魂. 如果人的灵魂可以轮回到禽兽身上,那么禽兽之魂和人之魂就没有

区别了,那灵魂就只剩两种分类,这违背了天下对灵魂分类的共识. 此外,物类

的灵魂决定了物类的本性,物类的本性决定了物类的体貌,物类体貌不同说明灵

魂分类不同. 可见,佛教说禽兽和人的灵魂一样的论断是不成立的. 其三,人与

禽兽的体态不同,灵魂也应该不同. 自己的灵魂只适合自己的身体,因此,佛教

所说的人的灵魂可以托生于别人的身体或托生于禽兽的身体是不成立的.①

由于来华传教士们基本上采用托马斯􀅰阿奎那一系的神学体系,所以在«天

主实义»中,利玛窦介绍“灵魂论”时不仅使用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３８４—
前３２２)的灵魂观,还运用了柏拉图的“理念论”“灵魂不朽”等思想.② 从上面的

论述来看,利玛窦对佛教轮回说的辩排,是从亚里士多德灵魂观的三品说和形质

说展开的.
亚里士多德灵魂三品说将灵魂分为由高到低的三个级别. 其中,人具有最

高级的灵魂,动物觉魂次之,植物生魂最为低等. 而其灵魂形质说肯定了生物是

灵魂与躯体的结合,灵魂使躯体具有生命. 这并不是说灵魂可以与任何躯体相

结合,亚里士多德极力反对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轮回说③,否认灵魂可以转生到各

种生物躯体上,他认为灵魂只能与唯一适合这个灵魂的躯体相结合. 亚里士多

德在灵魂与躯体能否分离这一问题上摇摆不定,一方面说不能分离,另一方面又

说灵魂用以认识和思维的部分可以与躯体分离. 而利玛窦在使用亚里士多德灵

魂观辩排佛教轮回说时,没有涉及灵魂能否离开躯体的问题,而是从不同物类之

①

②

③

利玛窦陈列的六条辩排中,以上三条依次是第二、三、四条. 参见利玛窦,«天 主 实 义 今 注»,

１４７Ｇ１４９.
张西平ZhangXiping,‹明清间西方灵魂论的输入及其意义› [TheInputandTheSignificanceof

WesternSoulTheoryinMingandQingDynasties],«哲学研究»[PhilosophyResearch],２００３年第１２期

[２００３,Issue１２],３１Ｇ３２.
利玛窦认为佛教轮回说窃取了毕达哥拉斯的观点. 参见利玛窦,«天主实义今注»,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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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灵魂不可以相互托生,同级灵魂只能与同级物类躯体相结合的角度辩排佛

教的六道轮回. 实际上,来华传教士如罗明坚、利玛窦、艾儒略、毕方济等人所介

绍的亚里士多德灵魂观并非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原貌,而是经托马斯􀅰阿奎那注

解过的天主教化了的灵魂观. 尽管如此,利玛窦运用亚里士多德灵魂观所确立

的灵魂等级基础上的物类秩序来辩排佛教轮回说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通过上面的三个理由,利玛窦认为佛教轮回说不仅没有关注到物类之间的

秩序问题,而且混淆了不同等级的物类灵魂和物类秩序. 前文已经分析过,佛教

轮回说的核心是“业报”,主要讨论的是人的行为所带来的生存问题,而非灵魂问

题,也没有灵魂分类的讨论,更不用说对灵魂分类基础上的物类秩序进行讨论

了. 并且,在佛教轮回说看来,不管是人类还是畜生,业报面前一律平等,都要受

到业力的推动进入轮回,以此承受相应的果报. 六道之间的区别在于:由于前世

业力的果报,今世生存在不同的处境中. 因此,佛教轮回说坚持的是“业报”基础

上的众生平等的观点,六道众生没有地位或等级上的高低之分.
比较一下儒家的相关思想. 虽然儒家思想一直以来秉持“万物一体”的理

念,人与万物“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①,但人与禽兽毕竟

有“几希”之异:只有人独得天地的正理和正气,仁义礼智根源于人心之中,由此

生发出人的道德行为;禽兽却并非如此,它们活在欲望和本能之中. 因此,在儒

家看来,人和禽兽并非是生存处境的不同. 虽然人活着可能比禽兽的处境还糟

糕,如«天主实义»第三篇中,中士甚至表示“复查鸟兽,其情较人反而自适”②.
但人有善有德,而禽兽却没有,人秉承天地的正理正气,是良善和道德的,且这良

善和道德是发乎心而落实到行动中去的. 因此,两者不可能在地位和等级上

平等.
显然,佛教“业报”基础上的人禽平等观念是很难被儒家接受的,因为这种平

等否定了儒家所坚持的人之为人的核心要素. 并且,儒家一直有“人与天地齐

平”“人为万物之灵长”的文化传统. 如«易传»提出了“天地人三才”的观念③;
«荀子􀅰王制篇»有“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

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的论述;«礼记􀅰礼运»则将人比作

“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 这些论述无不说明,儒家强调人的尊贵地位. 虽然

①

②

③

朱熹ZhuXi,«四书章句集注»[CollectedAnnotationsaboutPunctuationfortheFourBooks] (北

京[Beijing]:中华书局[ZhongHuaBookCompany],２０１１),２７４.
利玛窦,«天主实义今注»,１０４.
«易传􀅰系辞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兼三才而两之,故六. 六者非它也,三才之

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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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没有自觉的灵魂等级思想,但灵魂的模糊观念还是存在的. 如«论语􀅰八

佾»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中庸»曰:“质诸鬼神而无疑.”①等等. 因此,对

中士来说,利玛窦使用亚里士多德灵魂观,从灵魂分类所决定的物类秩序的角度

来辩排佛教轮回说,暗合儒家以人为尊的认识物类秩序的文化传统,且具有较为

强烈的说服力. 所以对中士来说,利玛窦辩排佛教轮回说的第二个角度是有效

果的. 如中士在利玛窦辩排佛教轮回说后明确表示:“夫人魂能为禽兽者,诚诳

语也,以欺无知小民耳.”②

四、利玛窦天主教灵魂观:关涉生存与秩序

利玛窦辩排佛教轮回说意在否定灵魂进入轮回的可能性,进而宣扬灵魂由

天主审判进入天堂或地狱的教义. 但辩排佛教轮回说后,利玛窦没有立刻转入

相关讨论. 在与中士的交流中,利玛窦对天主教灵魂观的阐发时断时续,相关讨

论零散地分布于«天主实义»的不同章节中. 纵观全文,利玛窦对天主教灵魂观

还是有较为全面的论说. 利玛窦所阐发的天主教灵魂观不仅关涉到人的生存问

题,而且对秩序问题也有说明.
首先,利玛窦阐发的天主教灵魂观为人的生存提供了一个超越的目标,且为

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一套生存观念和行为准则. 这也导向了对儒家所倡导的伦

理秩序的维护. 利玛窦论及现世只是人的暂居之地,人最终的生存归宿不在今

世而在后世,不在人间而在天堂;且现世的生存是苦的,“本世者,苦世也”③,“世

态苦丑,至如此极”④. 虽然人生存在现世的苦难之中,但“天主置我于是,促促

焉务修其道之不暇”⑤,且天主赋予人不灭的灵魂. 可见,天主还是给人以摆脱

生存苦难的希望和途径,人只要不辞今世的苦劳,为善行义,“昂首向顺于天”⑥,
就能“图身后万世之安乐”⑦,从而摆脱现世的负累,实现生存的永恒超越. 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具体讨论参见张西平ZhangXiping,‹明清间西方灵魂论的输入及其意义› [TheInputandThe
SignificanceofWesternSoulTheoryinMingandQingDynasties],«哲学研究»[PhilosophyResearch],

２００３年第１２期[２００３,Issue１２]. 此文中,张西平认为“就中国思想本身来说,上古时期灵魂的观念还是

存在的”,“上古时先人对灵魂有一个模糊的认识”,利玛窦正是“利用这一点来说明灵魂的存在”,“并且从

此出发用天主教的灵魂论取代中国文化中这种模糊的认识”.
利玛窦,«天主实义今注»,１５０.
同上,１５６.
同上,１０７.
同上,１５６.
同上,１０８.
同上,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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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人只能生存在苦难中:现世生存在人间的苦难中,后世生存在地狱之罚的苦

难中,永没有止期. 由此,利玛窦一方面通过强调现世的苦难和暂时性,凸显后

世天堂的安乐和永恒性,为人的生存提供一个超越的目标;另一方面,通过不灭

的灵魂及天主的助力,为人实现超越的生存提供途径,这无疑关怀了人的生存问

题. 再者,灵魂不灭导向的善恶行为必有清算,“天主至公无不尽赏之善,无不尽

罚之恶”①,及天堂地狱之赏罚实有等观念,使得人在生存过程中的判断选择行

为有所依准和忌惮,对于儒家来说,这无疑有利于维护其伦理秩序.
与佛教对比来看,虽然天主教的灵魂观和佛教的轮回说都深刻地讨论了人

的生存问题,都为人生存的超越追求提供了目标和道路,都能起到惩恶扬善进而

维护伦理秩序的作用,但两者也存在明显的差别. 在佛教轮回说看来,对人的生

存起决定作用的是个人的行为积累下来的业,这其中的重点是“个人的行为”.
一切善恶果报的根源都不涉及其他人,惩恶扬善也不是由他者来完成,最终的解

脱也是依靠自己. 天主教灵魂观则不同,在天主教看来,人生存的权威是他者,
即具有绝对权力的外在主宰者———天主. 人生存的希望来源于天主,对人的惩

恶扬善也是由天主主导的. 就今天来看,这点区别基本上无甚新意. 但在利玛

窦和中士讨论的当下,这一区别却意义重大,因为这涉及一个“道德上对善恶行

为进行奖惩之权威何在”的问题. 先秦时期,儒家强调天对人善恶行为的奖惩作

用,但因为儒家仅仅强调人的现世今生问题,对后世存而不论,“报施多爽”和“余

庆余殃”的困境宣布了天在奖惩人之善恶行为上的失效. 对于这一理论困境,儒
家一方面采纳佛教的业报观念加以解释,另一方面转向对修身养德的强调上来.
但无论是佛教的业报观念,还是儒家对养德的强调,根本上都是一种自我制约的

行为. 特别是儒家,道德上善恶行为的奖惩权威很难落实,这也是为什么其极为

强调“慎独”的原因.
此时,利玛窦所阐发的天主主导下的惩恶扬善之说,在道德上为儒家重新审

视奖惩善恶行为的权威来源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出路. 对此,中士是有确切感

受的. «天主实义»中,当利玛窦直言“第言明德之修,而不知人意易疲,不能自勉

而修,又不知瞻仰天帝,以祈慈父之佑,成德者所以鲜见”②时,中士对其中的“修

德易疲又无被瞻仰者”的问题避而不谈,却转而说:“拜佛像,念其经,全无益

乎?”③一方面,中士避而不谈其中的问题,说明中士完全意识到了利玛窦的所

①

②

③

利玛窦,«天主实义今注»,１７４. 在第１７４—１７６页,应中士之问,利玛窦还细致地解释了三种天

主惩恶扬善的特殊情况.
同上,１９８.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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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却并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另一方面,中士内心有寻求佛教帮助的潜在意识.
也是基于此,当利玛窦不断将天主教的相关教义阐释出来后,中士才有“闻先生

之语,若霹雳焉”①之感,且表示道:“心既醒矣,眼既启矣,仰天而祈上佑,其时

也夫.”②

如何评价利玛窦所引入的新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这个问题仍需进

一步分析和讨论. 当代学者贾未舟对此有所涉及. 他谈到,在明末清初道德乱

象横生,儒家和佛教约束无力的情况下,天主教强调天主的绝对主宰力量,对儒

家“在传统的道德修养之外寻求外在的道德权威,并在这种外在的道德权威下建

构具有普遍有效的道德规范体系”③提供了新思路. 这个判断基本到位. 不过,
在另一篇文章中,贾未舟进一步认为,天主教引入“自由意志论”,帮助儒家理清

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始终不能在理论上圆满阐释责任伦理的前提问题”,这一观

点尚待商榷. 他说:“韩霖在«铎书»中诠解«圣谕六言»之‘毋作非为’时,就引入

天主教的自由意志理论,来为‘恶’的行为选择和责任承担提供理论基础. 利玛

窦在«天主实义»中引述托马斯神学,认为人有自由意志是因为人有灵魂.”④贾

未舟提到的“自由意志”,我认为是误读了韩霖的文字. 首先,利玛窦在«天主实

义»中对自由意志的讨论极为隐蔽,仅在文末提及人的“自为”问题,且没有引起

中士的任何关注.⑤ 在第三篇«论人魂不灭大异禽兽»中,利玛窦没有使用“自由

意志”一词,也没有阐发自由意志相关论述的倾向,文中三次提及“志”⑥,仅在

“意志”“志向”语境下使用. 再者,韩霖在«铎书􀅰毋作非为»中提及的“自主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利玛窦,«天主实义今注»,２０５.
同上.
贾未舟JiaWeizhou,‹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对“天”的重构› [TheReconstructionof“Heaven”

byConfucianCatholicsintheLateMingandEarlyQingDynastines],«现代哲学»[ModernPhilosophy],

２０１４年第５期[２０１４,Issue５],１０３.
贾未舟JiaWeizhou, ‹明 末 清 初 天 主 教 给 儒 学 带 来 的 新 论 域 › [TheNew TheoreticalField

BroughtbyCatholicismForConfucianisminTheLateMingandEarlyQingDynasties],«鲁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LudongUniversityJournal(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２０１６,Issue２],１２. 贾未舟指出,“人有自由意志是因为人有灵魂”出自«天主实义»的第三篇«论人魂不灭

大异禽兽».
利玛窦,«天主实义今注»,２１６.
原文参见朱维铮ZhuWeizheng主编,«利 玛 窦 中 文 著 译 集» [TheCollectionofMatteoRiccìs

ChineseTranslations](上海[ShangHai]:复旦大学出版社[Fudan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１),２７. 贾未舟

使用此版本中的«天主实义»进行的讨论,而非本文使用的«天主实义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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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和“自由”①,也不是天主教的自由意志②之意. 结合语境和上下文,«铎书􀅰
毋作非为»中“自主之权”要表达的意思是:人虽性中有善,别于禽兽,但人性中即

有向理之心,也有禽兽之欲,因此,人是可能为善也可能作恶的. “自由”在儒家语

境中指的是“从心所欲,不逾矩”,即儒家礼仪体制之内的自由. «铎书􀅰毋作非为»
中,韩霖论述“自主之权”和“自由”要表达的意思是:人有向理之心,向理之心可以

使人为善,但介于人性中也有禽兽之欲,能使人为恶,因此,人要奋发有为,使向理

之心彰显出来,这样,人不管在何时,做何事,都能做到随心所欲不逾矩.
再者,利玛窦阐发的天主教灵魂观不仅有利于维护儒家的伦理秩序,还呈现

了一套别于儒家的物类秩序;同时,它比亚里士多德灵魂观呈现的物类秩序更为

精致,其中不仅包含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分类观念,还有«创世记»的内容. 利玛窦

在«天主实义»中说道:“天主生物,乃始化生物类之诸宗. 既有诸宗,诸宗自

生.”③“试观天主生是天地及是万物,无一非生之以为人用者.”④“吾人生于其

间,秀出等夷,灵超万物.”⑤因此,利玛窦的天主教灵魂观所导向的物类秩序是:
由于灵魂分类等级不同,人与万物之间,有迥然不同的分类,人是高于万物的存

在,万物为人所用. 利玛窦所阐发的这种物类秩序虽然符合儒家“人为万物之

尊”的观念,也有利于维护儒家的农业生产,但与儒家的物类秩序极为不同. 儒

家的物类秩序是“万物一体”论,且“万物皆备于我”,人只要“反身而诚”,就能体

察万物之理. 而在利玛窦阐发的物类秩序里,物类之间有本质差别,这种差别一

方面是天主赋予的,另一方面是灵魂分类不同导致的. 再者,儒家传统中,万物

也为人所用,但这种使用也与利玛窦所阐发的“万物为人所用”不同. 在儒家看

来,“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 朱熹注解道:“物,谓禽兽草木. 爱,谓取之有

时,用之有节.”⑥也就是说,君子在取用万物的时候,虽然不用推己及物,但必须

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因此,儒家主张的“万物为我所用”,是节制前提下的使

用,而非滥用. 利玛窦阐发的“万物为人所用”的观念,则没有体现出这一节制的

要求. 虽然儒家有自己成熟的物类秩序观念,但利玛窦所带来的灵魂观,以及灵

魂分类所导向的区分物类秩序的方法,还是深刻地影响了明末儒士们(如杨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原文 参 见 韩 霖 HanLin, «‹ 铎 书 › 校 注 » [TheCollationof ‹TodurBook›], 孙 尚 杨 Xun
Shangyang,肖清和XiaoQinghe等校注(北京[Beijing]:华夏出版社[HuaXiaPress],２００８),１４３Ｇ１４４.

天主教自由意志专用以解释天主全知全能全善情况下,人背离天主而作恶犯罪的问题.
利玛窦,«天主实义今注»,８５.
同上,１５１.
同上,８３.
朱熹ZhuXi,«四书章句集注»[CollectedAnnotationsaboutPunctuationfortheFourBooks] (北

京[Beijing]:中华书局[ZhongHuaBookCompany],２０１１),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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筠、戴震等)对物类的认识方式. 杨廷筠直接以“灵魂”“觉魂”“生魂”来区分人、
动物和植物①,这显然是受了利玛窦灵魂观的影响.

五、结语

儒家文化背景下,生存和秩序问题是每个意欲在中土传扬其思想之士所必

须要面对和回答的问题. 就儒家自身来看,其从先秦乃至今日,这一问题意识仍

然具有张力;而佛教自传入之始,就在这两个问题上下足了功夫,直至获得儒家

的接纳,形成儒释合流的局面. 及至明朝传教士来华,无论其采取什么宣教策

略,驱佛易佛或是补儒合儒,都要对这两个问题予以充分重视并回应之. 实质

上,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对佛教轮回说的辩排也是从这两个角度展开的. 虽

然利玛窦在辩排佛教轮回说时,将佛教的业报轮回曲解为灵魂轮回,且没有意识

到儒家文化语境下,佛教对人的生存和伦理秩序的关怀和维护,导致其对佛教轮

回说的辩排无效;但其使用亚里士多德灵魂观所展现的物类秩序观念却暗合儒

家文化传统,其中虽有不同,却足以引起中士对佛教业报轮回基础上众生平等观

念的贬斥. 由此说来,«天主实义»中,利玛窦使用亚里士多德灵魂观展开的对佛

教轮回说的辩排,其效果之有无基于不同的问题意识而参半并存. 此外,«天主

实义»中利玛窦所宣扬的天主教灵魂观,对人的生存问题和社会秩序问题都有回

应,为儒家理解生存和秩序问题带来了新的角度,展现了新的思路.
实际上,«天主实义»呈现了一场跨地域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同思想间相互激

扬的盛宴. 在这场盛宴中,儒家文化、佛教思想、古希腊哲学及天主教教义一一

呈现,而每个文化形态中对生存和秩序问题的处理和关怀也都凸显出来. 我想,
通过这些不同文化视角间的相互比较,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不同文化的理解,更
可以拓宽我们对人之生存和秩序问题的视野. 可能,这也是当今文化交流、文明

对话的精神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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